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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为快速、有效应对港口船舶污染事故，建立应急反应体系，规范应急处置行为，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港口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经济和水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制订本应急预案。
本应急预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福建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参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厦门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厦门港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福建省海上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相关应急预案的基础上，结合厦门港口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本应急预案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制订，由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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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2091988][bookmark: _Toc527401953]1总则
[bookmark: _Toc292306996][bookmark: _Toc300003397][bookmark: _Toc522091989][bookmark: _Toc527401954]1.1 编制目的
为快速、有效应对港口船舶污染事故，建立应急反应体系，规范应急处置行为，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港口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经济和水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厦门港口管理局制订本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522091990][bookmark: _Toc292307000][bookmark: _Toc300003398][bookmark: _Toc527401955]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92307002][bookmark: _Toc300003400][bookmark: _Toc522091991][bookmark: _Toc527401956]1.2.1相关依据
（1） [bookmark: _Toc300003401][bookmark: _Toc522091992][bookmark: _Toc292307003][bookmark: _Toc52740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环境保护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海上交通安全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11）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2）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13）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14） 《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
（15） 《福建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16） 《福建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17） 《厦门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18） 《厦门港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
1.2.2相关应急预案
（1） [bookmark: _Toc522091993][bookmark: _Toc527401958]《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 《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 《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4） 《福建省海上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5） 《漳州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
（6） 《厦门港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
1.3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港口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及社会影响。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厦门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厦门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各区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厦门市港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和预防技术，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实行科学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4）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坚持事故灾难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加强预防、预测和预报工作，加强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应急演练等工作，构建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应急反应机制。
[bookmark: _Toc292306997][bookmark: _Toc300003402][bookmark: _Toc522091994][bookmark: _Toc527401959]1.4适用范围及对象
本预案适用于厦门行政区划内港口水域范围内发生的港口船舶污染事故。
在厦门港口水域范围内发生船舶及其作业活动引发海洋环境污染的，按照《厦门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厦门行政区划内的港口码头发生事故引发环境污染的，按照本预案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22091995][bookmark: _Toc527401960]1.5污染事故分级
按照污染物泄漏的数量，结合厦门海事局制定的《厦门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污染等级分类标准，将港口污染事故级别分为四个级别：特别重大港口污染事故（I级）、重大港口污染事故（Ⅱ级）、较大港口污染事故（Ⅲ级）和一般港口污染事故（Ⅳ级）：
[bookmark: _Toc7474][bookmark: _Toc488009089]
一般港口污染事故（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一般港口船舶污染事故：
（1）实际或估算溢油量在10吨以下；
（2）实际或估算危险化学品泄漏量在0.5吨以下；
[bookmark: _Toc30846]较大港口污染事故（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的，为较大港口船舶污染事故：
（1）实际或估算溢油量在10-100吨；
（2）实际或估算危险化学品泄漏量在0.5-5吨；
[bookmark: _Toc16065]重大港口污染事故（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的，为重大港口船舶污染事故：
（1）实际或估算溢油量在100-200吨；
（2）实际或估算危险化学品泄漏量在5-10吨；
[bookmark: _Toc10229]特别重大港口污染事故（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的，为特别重大港口船舶污染事故：
（1）实际或估算溢油量在200吨以上；
（2）有剧毒化学品泄漏或估算有10吨以上危险化学品泄漏；
[bookmark: _Toc309374449][bookmark: _Toc309199873][bookmark: _Toc365565516][bookmark: _Toc306129596][bookmark: _Toc309314083][bookmark: _Toc309313921][bookmark: _Toc522091997][bookmark: _Toc527401961]1.6制定和发布
本预案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制订，由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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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2091998][bookmark: _Toc300003409][bookmark: _Toc292307007][bookmark: _Toc527401962]2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527401963][bookmark: _Toc292307010][bookmark: _Toc522091999][bookmark: _Toc300003410]2.1组织指挥机构
厦门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常务副总指挥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局长担任，副总指挥与成员由有关单位领导担任。
总指挥：厦门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常务副总指挥：厦门港口管理局局长。
副总指挥：厦门海事局分管领导，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分管领导，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分管领导。
成员：厦门港口管理局分管领导，厦门海事局分管领导，市环境保护局分管领导，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市海洋与渔业局分管领导，市财政局分管领导，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市公安局分管领导，市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市民政局分管领导，市旅游发展委分管领导，市气象局分管领导，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分管领导，厦门海关分管领导，厦门各区政府分管领导。
厦门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指挥办），挂靠厦门港口管理局，主任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安全监督与科技信息化处负责人担任。


[bookmark: _Toc527401964]2.2应急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527401965]2.2.1指挥部职责
（1）研究港口污染泄漏事故防备和反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制定港口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相关的规章制度。
（2）领导厦门港口污染事故应急防备和反应工作，负责港口污染事故的应急决策和组织指挥工作。
（3）编制厦门港口污染事故应急经费预算，负责应急行动中应急力量和设备等资源保障。
（5）负责港口污染事故的新闻发布。
（6）负责组织对有关单位及人员的奖惩。
（7）组织港口污染事故的应急演习。
（8）当超出本市应急能力时，请求上级援助。
[bookmark: _Toc527401966]2.2.2指挥办职责
（1）实行24小时值守。（0592-2658265,18030236198）
（2）负责指挥部的日常业务工作。
（3）组织开展厦门港口污染事故防备和反应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4）接到港口污染事故报告后，迅速做出应急反应，承办指挥部的一切指令。
（5）负责港口污染事故及应急行动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6）负责本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更新。
[bookmark: _Toc527401967]2.2.3成员单位职责
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履行各自职责，建立联络员制度，各成员单位应指定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系相关事宜。各成员单位还应提供24小时畅通的应急联系方式。
厦门港口管理局：承担厦门港口污染应急组织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各港口企业开展污染物控制和清除作业；督促、指导各港口企业制定港口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配合市政府进行船舶的调用工作；及时评估事故危害程度和范围，预测发展趋势，评估疏散人群和船舶的必要性和疏散范围；从港口专业角度提出控制和应对污染事故的措施。
厦门海事局：负责事故现场船舶疏散，负责海上交通管制，协调指导水下打捞救援及水域清污工作。接受指挥部总指挥临时委派的任务。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负责港口污染事故现场附近陆域环境应急监测；负责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自然保护区，做好污染预防工作；向现场指挥部提出环境应急处置建议；负责清污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的监管，防止二次污染，接受指挥部总指挥临时委派的任务。
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协助建立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配合组织专家开展应急救援咨询服务工作和相关应急工作；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要求配合开展相关应急工作。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组织对港口污染事故水域环境的监测；及时提供海区海况情况，预报近期海况；负责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水产养殖区及渔业捕捞区的生产经营单位采取防范措施；组织协调陆岸油污清除和恢复工作；参与对污染水域的水质监测工作；核实陆岸与海滩的油污清除和损害情况；组织有资质的单位评估海洋生态环境（包括渔业资源）影响或损害程度，提出海洋生态环境（包括渔业资源）赔偿意见。
厦门市财政局：负责本预案运行经费中地方政府补助经费的预算和划拨。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组织应急救援的道路运输保障工作。
厦门市公安局：负责治安、陆域交通管制及消防组织工作。
厦门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协调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及伤员救治信息报告工作。
厦门市民政局：负责配合区政府做好受灾转移群众安置工作，指导各区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滨海A级景区及其主管部门；协助景区主管部门核实滨海A级景区的污染清除和损害情况。
厦门市气象局：负责及时提供气象情况；提供近期气象分析报告。
厦门市外事侨务办公室：负责与污染事故有关的国际、港澳台事物及对外联络工作。
厦门海关：负责污染事故中有关外贸货物的监管。
厦门市各区政府：负责组织本行政辖区港口陆岸污染的预防和清除工作，包括：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组织本区居民进行自救工作等。
[bookmark: _Toc300003423][bookmark: _Toc522092011][bookmark: _Toc527401968]3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300003424][bookmark: _Toc522092012][bookmark: _Toc527401969]3.1应急报告与预警
[bookmark: _Toc527401970]3.1.1应急报告
3.1.1.1应急报告程序
（1）发生港口污染事故后，事故单位负责人应立即向指挥办报告，如有人员伤亡和火灾爆炸事故，还应同时向“119”和“120”报警。如死伤人数和灾情不明，可先电话首报港口污染事故类型、时间、地点；有关情况待核实后，并及时书面报送。
（2）指挥办迅速做出判断，分级、分类紧急处置事故警报信息。
（3）指挥办应尽快派人赶到现场充分了解情况，评估事故可控程度，确定事故等级，启动应急预案，做出相应响应，并及时通报各有关部门，并实时填写应急记录表。
（4）指挥办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港口污染事故，指挥部在获知污染事故信息后，应立即向市安委会和市应急办口头报告，并及时由指挥办提出书面报告。
（5）各港口企业应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接到港口污染事故的信息报告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堵漏抢险救援、展开前期紧急处置工作。同时，及时掌握和汇总相关信息，重要信息要迅速向指挥办报告。
3.1.1.2报告方式
（1）电话口头报送：情况紧急时，可以采用电话口头报送方式，但应记录好已报送的内容。
（2）手机信息、微信、电子邮件等：在紧急情况下，手机信息、电子邮件、微信等可以作为辅助报送形式。接报单位要核实上报人身份，做好完整记录。
（3）书面报送：按照相关格式要求采用书面报送。
3.1.1.3报告内容
港口污染事故信息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事发企业的名称、负责人、联系电话和地址。
（2）报告人名字、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3）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4）造成事故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及污染程度等情况。
（5）事故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6）事故的简要经过，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发展趋势。
（7）其他需上报的有关事项。

[bookmark: _Toc522092016][bookmark: _Toc300003427][bookmark: _Toc521076711][bookmark: _Toc500109939][bookmark: _Toc527401971]3.1.2预警发布
3.1.2.1预警启动条件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需要采取预警措施：
（1）接引事故中损坏的危险货物船舶进港或接卸其所载运的危险货物时。
（2）厦门市气象部门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可能威胁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作业，影响港口正常生产时。
（3）发生保安恐怖事件，可能造成储罐、管线遭到破坏时。
（4）其它容易发生港口污染事故、需要特别防护的情况。
3.1.2.2 预警内容
预警信息内容应当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港口污染事故的污染物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3.1.2.3预警方式
预警信息主要通过部门网站发布，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有线电视、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通知等。
3.1.2.4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阶段后，指挥部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向相关单位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等。
(2)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容易受到港口污染事故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进行妥善安置。
(3)组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救援准备。
(4)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工具和设备，准备应急设施和场所，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5)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通讯、交通、供水、供电、广播电视等公用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3.1.2.5预警的发布和解除
由指挥办发布，同时报告市应急办。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解除的，指挥办应当立即宣布解除预警信息，终止预警期。
[bookmark: _Toc522092018][bookmark: _Toc300003431][bookmark: _Toc527401972]3.2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500109943][bookmark: _Toc522092020][bookmark: _Toc300003433][bookmark: _Toc521076715][bookmark: _Toc527401973]3.2.1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300003434][bookmark: _Toc521076716][bookmark: _Toc500109944]指挥部根据在现场了解到的有关事故的污染物泄漏量、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以及上级的具体指令迅速作出是否启动本预案的决定。本预案启动后，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响应：
一般港口污染事故应急响应（Ⅳ级）
由码头企业组织实施污染应急处置工作，指挥办对应急响应处置情况进行跟踪和指导。
较大港口污染事故应急响应（Ⅲ级）
由指挥办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指挥。
重大港口污染事故应急响应（Ⅱ级）
由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确定需要参与应急处置的指挥部成员单位，并根据需要成立专家咨询组。
特别重大港口污染事故应急响应（I级）
报请省级指挥部组织实施，省级总指挥负责指挥，按照上级部门指令开展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22092021][bookmark: _Toc527401974]3.2.2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28399100][bookmark: _Toc128401487]各级响应的最高指挥组织应根据初始评估和进一步评估的结果对应急反应行动进行策划，并形成应急反应行动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措施，包括：控制污染源、防火防爆措施、紧急疏散、污染物围控清除、保护水资源、交通管制、岸线保护、野生动物抢救、回收污染物处置等。 
3.2.2.1控制污染源
厦门港口管理局立即组织相关港口企业停止港口作业，封堵污染物泄漏或溢出口，减少污染物泄漏。事故发生的港口企业的抢险人员应采取污染物围控和回收等措施，防止污染物扩散。发生危化品泄漏污染事故时，在保证抢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堵漏措施。
3.2.2.2采取防火防爆措施
事发港口企业密切注意发生火灾爆炸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指挥部及时下达事故及周边区域全部禁止明火作业的指令，及时消除诱发火灾爆炸的因素；厦门海事局组织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的船舶有序离开。
3.2.2.3紧急疏散
根据泄漏物质的特性、泄漏量、泄漏压力、气象条件，指挥部预测危害范围并确定疏散距离等工作，结合事故现场最新发展状况和趋势，做出调整疏散人群范围的决策，事故所在地区政府开展群众疏散工作。
3.2.2.4污染物围控清除
指挥部组织港口企业应急力量开展污染物清除工作，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应急物资及时到达现场的组织保障工作，采用陆域用吸收材料（砂土锯末）吸油、沙袋围控、布置围油栏等方式清除围控污染物。
3.2.2.5保护水域资源
市海洋与渔业局、市环境保护局、市旅游委等有关管理部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保护可能受到威胁的水域资源，自然（生态）保护区、旅游区、水产资源保护区、海洋濒危物种保护区等。
3.2.2.6交通管制
厦门海事局、市公安局采取必要的水上交通管制和陆上交通管制、设置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船舶和车辆等措施。
3.2.2.7岸线保护与清污
市海洋与渔业局、市环卫部门实施近岸保护、岸线污染清除、废弃物处理及岸线环境恢复等工作；市环境保护局指导并监督污染物收集、处理。
3.2.2.8野生动物抢救
市海洋与渔业局做好对受到伤害的海鸟、海洋动物等实施抢救。
[bookmark: _Toc527401975]3.2.3污染物监视与监测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渔业局在事故发生地点周边设置监测点，分别对污染事故周边环境污染情况和海水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并及时将监测结果报告给指挥办。污染物监测贯穿于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全过程。
[bookmark: _4.4__医疗卫生救助][bookmark: _Toc521076717][bookmark: _Toc500109945][bookmark: _Toc522092022][bookmark: _Toc527401976]3.2.4医疗卫生救助
如污染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发生中毒现象，厦门市卫计委组织做好伤员现场急救工作。应急救援人员应装备安全防护用具，进入事故现场前应了解熟悉事故性质、范围、个人防护措施、紧急处理方法等有关注意事项。
[bookmark: _4.6__群众的安全防护][bookmark: _Toc527401977]3.2.5群众的安全防护
如果需要大规模疏散居民或受污染景点的游客，应由当地区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撤离计划，内容应包括撤离路径及其备用路线，交通工具、车流量控制、疏散目的地的接纳条件、撤离方式、告知有关人员自身保护的注意事项或预防措施等，应及时告知有关情况使人们保持镇静。可调用治安管理部门协助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要对群众的医疗救护、疾病控制、生活救助做出合理安排。
[bookmark: _4.7_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bookmark: _Toc521076718][bookmark: _Toc500109946][bookmark: _Toc522092023][bookmark: _Toc527401978]3.2.6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指挥部组织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参与应急工作。所在地区政府组织动员本辖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指挥部对人员和物资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分配。
需要请求区域外应急力量援助时，由市政府申请本行政区域外的社会力量支援。
[bookmark: _4.9__信息发布][bookmark: _4.8_现场检测与评估][bookmark: _Toc300003435][bookmark: _Toc500109949][bookmark: _Toc522092026][bookmark: _Toc521076721][bookmark: _Toc527401979]3.2.7应急结束
现场指挥部在确认危害因素消除后，宣布解除应急状态。宣布应急行动结束应满足下列条件：
（1）现场抢险活动（包括人员搜救、污染物围控清除、事故处置等）已经完成；
（2）污染物泄漏源或溢出源已经得到控制，并停止泄漏或溢出；
（3）污染事故所造成的大规模污染损害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和清除；
（4）对污染敏感区的威胁已经得到排除；
（5）对周边地区构成的环境污染和安全威胁已经排除；
（6）紧急疏散的人员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或已经安全返回原居住地。
[bookmark: _Toc522092027][bookmark: _Toc300003436][bookmark: _Toc527401980]3.3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500109951][bookmark: _Toc521076723][bookmark: _Toc522092028][bookmark: _Toc300003437][bookmark: _Toc527401981]3.3.1善后处置
（1）人员安置。厦门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事发所在区政府和发生事故港口作业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伤亡、获救人员的安置工作。
（2）回收污染物处置。厦门市环境保护局负责清污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的监管。
（3）环境恢复。当受污染损害的场所，如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等，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人工或自然恢复，才能消除污染影响时，由指挥部协同旅游、海洋及环保等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进行评估，提出适当的恢复方案及跟踪监测建议。
（4）应急费用。应急结束后，指挥办收集整理应急处置期间的有关证据和工作记录，对应急处置产生的费用和污染损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统计汇总。
[bookmark: _Toc522092029][bookmark: _Toc300003438][bookmark: _Toc521076724][bookmark: _Toc500109952][bookmark: _Toc527401982]3.3.2救助索赔
厦门市民政局组织实施获救人员的社会救助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协同保险机构组织开展应急处置人员保险受理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500109953][bookmark: _Toc300003439][bookmark: _Toc521076725][bookmark: _Toc522092030][bookmark: _Toc527401983]3.3.3调查评估
应急结束后，由市政府授权厦门港口管理局牵头，协同厦门海事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环境保护局和有关技术鉴定机构要按职责分工，做好港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鉴定监测、评估评价等工作，并形成报告提交指挥办，由其汇总后，书面报告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500109954][bookmark: _Toc300003440][bookmark: _Toc521076726][bookmark: _Toc522092031][bookmark: _Toc527401984]3.3.4信息发布
[bookmark: _Toc300003441]指挥部统一负责港口污染事故有感的信息发布工作。对涉及重大以及敏感的信息，必须报经厦门市政府新闻办同意后方可发布。
[bookmark: _Toc522092032][bookmark: _Toc527401985]4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00003442][bookmark: _Toc522092033][bookmark: _Toc527401986]4.1防污应急能力建设
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海事局配合组织编制相应的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并按照建设规划，建立健全防治港口船舶污染的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专业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配备专用的设施、设备和器材。
[bookmark: _Toc300003443][bookmark: _Toc522092034][bookmark: _Toc527401987]4.2资金保障
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无力承担的，由市政府协调解决。政府处置事故所需工作经费按照财政有关规定办理。港口企业应当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市、区财政应为有关部门根据法规要求组织开展的应急演练提供经费保障。
[bookmark: _Toc300003444][bookmark: _Toc522092035][bookmark: _Toc527401988]4.3物资保障
港口企业应按本企业污染环境风险的需要和特点，配备应急装备和物资，并加强对配备、储备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的管理，定期检查和维护，使其处于适用状态，防止被盗用、挪用、流散和失效，及时补充和更新，实现动态管理。
港口企业自备的应急资源在事故应急需要时，应服从指挥部的紧急调用。
[bookmark: _Toc300003445][bookmark: _Toc522092036][bookmark: _Toc527401989]4.4队伍保障
港口企业自身组建的应急救援队伍是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救援的主要力量，厦门市公安局、消防、医疗救护、海上搜救、厦门水上特勤消防中队、拖轮、清污等社会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是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救援的补充力量。
指挥办负责协调社会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及调动港口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发生港口污染事故后，指挥办有权调动各港口企业的应急队伍，执行跨地区的应急任务。
[bookmark: _Toc527401990]4.5交通运输保障
应急情况下可调用的交通运输工具由指挥办予以落实，根据应急处置需要，指挥部协调公安交警部门对发生港口危险货物事故的港区附近及应急运输路线沿线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维护上述区域交通秩序，保证应急救援通道的畅通。
[bookmark: _Toc527401991]4.6治安保障
应急救援过程中，指挥部协调公安部门和港区保安部门重点负责发生港口污染事故港区现场和应急交通路线沿线的治安保障，控制治安局面、维持现场秩序，防止现场秩序混乱或破坏（恐怖）分子乘机作案引发次生事件。
各港口企业负责本企业范围的治安保障。事故应急期间，港口企业保安部门应加强门禁及应急通道的值守，疏导港内交通，维护人员撤离时的治安秩序，加强应急救援物资的防范守护
[bookmark: _Toc527401992]4.7医疗卫生保障
市卫计委制定相应的医疗救助应急准备措施、医卫生队伍组建和设备、药品供应、物资调度等方案，并负责应急处置救护工作的组织实施。指挥办应通过新闻媒体或采取科普教育的方式对市民（尤其是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区域附近的居民）进行事故应急医疗救助基本知识教育。
[bookmark: _Toc300003450][bookmark: _Toc522092041][bookmark: _Toc527401993]4.8培训与演练
指挥办定期组织开展事故应急处理相关知识、设备使用技能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演练应从实战角度出发，深入发动系统内有关单位和人员参与，达到普及应急知识和提高应急技能的目的。
[bookmark: _Toc300003455][bookmark: _Toc522092045][bookmark: _Toc527401994]5附则
[bookmark: _Toc300003456][bookmark: _Toc522092046][bookmark: _Toc527401995]5.1预案管理与更新
厦门港口管理局负责牵头厦门市港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及更新，并应每年对本预案进行维护，并每年对本预案进行1次检查和评估，必要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维护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应急组织人员、机构或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应急资源品种、数量或布局等发生局部变化时对本预案相关内容及时进行更新，并及时送达预案持有人。
检查、评估工作应围绕以下内容进行：
(1)	对应急演练的书面评价。
(2)	指挥部中关键人物的变动。
(3)	社会应急救援组织能力或功能的变动。
(4)	国家或地方政府法规的变动。
(5)	港口污染源的变动。
(6)	来自其他组织或主管部门的建议。
(7)	应急资源及其分布的变化。
(8)	应急救援技术的变化。
在检查、评估过程中，如发现需要进行纠正的内容，应书面报告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经批准后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本预案应在应急反应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通过实践检验本预案的实用性及其在应急反应程序、应急资源准备、相关机构及职责以及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协调等方面的合理性，找出缺陷与不足，必要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指挥办应建立备忘录，记录维护、检查、评估工作的开展以及对本预案进行局部内容更新或修订的情况厦门港口管理局负责组织本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工作。
[bookmark: _Toc522092048][bookmark: _Toc527401996][bookmark: _Toc300003458]5.2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厦门市港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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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物质及装备名称
	数量
	存放/安装地点
	责任人
	联系电话

	1. 
	自给式呼吸器
	4套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谷海亮
	13950052570

	2. 
	防化服
	4套
	
	
	

	3. 
	45英尺危险品集装箱处置容器
	1个
	
	
	

	4. 
	应急卸载泵
	1套
	
	
	

	5. 
	应急型围油栏
	960米
	
	
	

	6. 
	收油机
	1套
	
	
	

	7. 
	储存装置
	2套
	
	
	

	8. 
	溢油分散剂
	0.3吨
	
	
	

	9.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1套
	
	
	

	10. 
	吸油材料(吸油毡)
	0.5吨
	
	
	

	11. 
	油拖网
	1套
	
	
	

	12. 
	溢油探测器
	1套
	
	
	

	13. 
	全面罩式防毒面具
	2个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海天分公司
	李晓波
	13606908180

	14.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2个
	
	
	

	15. 
	防化服
	2个
	
	
	

	16. 
	45英尺危险品集装箱处置容器
	2个
	
	
	

	17. 
	洒水车
	1辆
	
	
	

	18. 
	应急性围油栏
	400米
	
	
	

	19. 
	收油机
	1套
	
	
	

	20. 
	溢油分散剂
	0.4吨
	
	
	

	21. 
	储存装置
	1 套
	
	
	

	22.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1套
	
	
	

	23. 
	吸油毡
	0.5吨
	
	
	

	24. 
	拖油网
	1套
	
	
	

	25. 
	吸附材料活性炭
	0.5吨
	
	
	

	26. 
	防毒面具
	6套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戴玉坤
	13625012868

	27. 
	自救呼吸器
	7套
	
	
	

	28. 
	防化手套
	2套
	
	
	

	29. 
	防化服
	2套
	
	
	

	30. 
	消防作训服
	2套
	
	
	

	31. 
	防化靴
	2套
	
	
	

	32. 
	危险货物处置容器
	1个
	
	
	

	33.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1个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李江龙
	13606097581

	34. 
	全面罩式防毒面具
	2个
	
	
	

	35.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2套
	
	
	

	36. 
	防化服
	2件
	
	
	

	37. 
	木制堵漏楔
	2箱
	
	
	

	38. 
	洒水车
	1辆
	
	
	

	39. 
	自给式呼吸器
	4套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陈勇志
	13606041419

	40. 
	防护服
	4套
	
	
	

	41. 
	防化服
	2件
	
	
	

	42. 
	防毒面罩
	12个
	
	
	

	43. 
	应急卸载泵
	1套
	
	
	

	44. 
	应急型围油栏
	960米
	
	
	

	45. 
	收油机
	1套
	
	
	

	46. 
	储存装置
	2套
	
	
	

	47. 
	溢油分散剂
	0.3吨
	
	
	

	48.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1套
	
	
	

	49. 
	吸油材料(吸油毡)
	0.5吨
	
	
	

	50. 
	油拖网
	1套
	
	
	

	51. 
	自给式呼吸器
	1套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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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防化服
	5套
	
	
	

	53. 
	围油栏
	900米
	
	
	

	54. 
	收油机
	1台
	
	
	

	55. 
	吸油毡
	0.5吨
	
	
	

	56. 
	油拖网
	2套
	
	
	

	57. 
	溢油分散剂
	0.4吨
	
	
	

	58. 
	溢油分散喷洒装置
	1套
	
	
	

	59. 
	油气回收装置
	2套
	
	
	

	60. 
	化油剂
	2吨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
	陈志雄
	13599506686

	61. 
	生物降解型化油剂
	0.125吨
	
	
	

	62. 
	化油剂喷洒装置
	2台
	
	
	

	63. 
	压缩空气呼吸器
	2套
	
	
	

	64. 
	吸收毡
	2.5吨
	
	
	

	65. 
	防火围油栏
	320米
	
	
	

	66. 
	普通围油栏
	按需提供
	
	
	

	67. 
	油拖网
	2套
	
	
	

	68. 
	收油机
	1台
	
	
	

	69. 
	多功能水质采样器
	1个
	
	
	

	70. 
	应急卸载泵
	1台
	
	
	

	71. 
	消防隔热服
	2套
	
	
	

	72. 
	国际通岸接头
	1个
	
	
	

	73. 
	永久布放型围油栏
	400m
	厦门鑫海仓储码头有限公司
	蔡圣鑫
	13806060541

	74. 
	应急型围油栏
	400m
	
	
	

	75. 
	收油机
	1套
	
	
	

	76. 
	油拖网
	2套总容积4m3
	
	
	

	77. 
	吸油材料
	50块
	
	
	

	78. 
	溢油分散剂
	500KG
	
	
	

	79.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1套
	
	
	

	80. 
	储存装置
	2套
	
	
	

	81. 
	围油栏布放艇
	1艘
	
	
	

	82. 
	转盘式收油机
	1套
	厦门市臻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利恒化工码头
	康亚榕
	13806076517

	83. 
	围油栏
	700m　
	
	
	

	84. 
	拖油网
	2套
	
	
	

	85. 
	吸油毡
	1吨
	
	
	

	86. 
	化学品吸附剂
	0.5吨
	
	
	

	87. 
	石棉毡
	3块
	
	
	

	88. 
	消油剂
	1吨
	
	
	

	89. 
	不锈钢水泵
	1台
	
	
	

	90. 
	污水泵
	1台
	
	
	

	91. 
	隔热服
	1套
	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限公司
	宋平礼
	13960327565

	92.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套
	
	
	

	93. 
	收油机
	1个
	
	
	

	94.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1台
	
	
	

	95. 
	溢油分散剂
	30桶
	
	
	

	96. 
	吸油毡
	60袋
	
	
	

	97. 
	围油栏
	600米
	
	
	

	98. 
	测厚仪
	1台
	
	
	

	99. 
	防爆轴流通风机
	1个
	
	
	

	100. 
	防爆油泵
	2台
	
	
	

	101. 
	防爆型电动抽油泵
	1台
	
	
	

	102. 
	防爆型手摇式抽油泵
	2台
	
	
	

	103. 
	防爆潜水泵
	5只
	
	
	

	104. 
	铝桶
	5只
	
	
	

	105. 
	移动式静电接地报警器	
	1台
	
	
	

	106. 
	作战消防头盔
	10个
	
	
	

	107. 
	消防战斗服绿色
	10套
	
	
	

	108. 
	消防战斗服红色
	8套
	
	
	

	109. 
	消防手套
	10副
	
	
	

	110. 
	消防炮
	2台
	
	
	

	111. 
	应急铁线
	100米
	
	
	

	112. 
	电瓶
	2个
	
	
	

	113. 
	油箱
	1个
	
	
	

	114. 
	电焊机
	1个
	
	
	

	115. 
	电池液
	4瓶
	
	
	

	116. 
	电工专用工具箱
	1个
	
	
	

	117. 
	2000kg手动式液压推车
	1辆
	
	
	

	118. 
	消防应急照明灯
	4个
	
	
	

	119. 
	厦环拖1号（具备长途拖带能力）
	1艘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
	曾天宝
	05925829253

	120. 
	厦港拖2号、7号、8号、9号、11号、13号、14号、15号、18号、19号、20号、21号（具备消防功能）
	12艘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
	曾天宝
	05925829253

	121. 
	厦港拖3号、4号、5号、6号、10号、12号
	6艘
	
	
	

	122. 
	厦港拖16号、17号（具备FIFIⅠ消防功能）
	2艘
	
	
	

	123. 
	骁龙119（具备FIFIⅡ消防功能）
	1艘
	
	
	




[bookmark: _Toc527401998]附件2港口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应急通讯录
	相关单位
	联系人
	24h值班电话

	厦门港口管理局
	黄日新
	2658265

	厦门海事局
	郭志强
	6895123

	市环境保护局
	周海萍
	12369、5182600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郭建剑
	2699962

	市海洋与渔业局
	王春生
	5396303

	市财政局
	
	2858222

	市交通运输局
	朱文彬
	2660600

	市公安局
	林少强
	2110150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苏妙玲
	2058120

	市民政局
	冯子宏
	2892053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892620

	市气象局
	苏卫东
	6012884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2856114

	厦门海关
	
	2355555

	海沧区人民政府
	
	6583778

	湖里区人民政府
	
	6033930

	思明区人民政府
	
	2667003

	集美区人民政府
	
	6685360

	翔安区人民政府
	
	7889991

	同安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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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汤培平
（组长）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3695017251

	2
	苏自勇
（副组长）
	市九安安全检测评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3806004655

	3
	郭惠琛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3806034563

	4
	夏海平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3806020956

	5
	洪金庆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3860413739

	6
	施学东
	厦门国能投资有限公司
	13806086890

	7
	张小玲
	市公安消防支队
	13906011185

	8
	任　彤
	市公安消防支队
	13806057766

	9
	庄韦戎
	市公安消防支队
	13906000075

	10
	林勇河
	市公安消防支队
	13600909990

	11
	傅荣生
	市公安消防支队
	13600909087

	12
	苏大芳
	市鹭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3860153290

	13
	康俊智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13313865069

	14
	陈志雄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
	13599506686

	15
	徐　铭
	福建省新五环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13328789611

	16
	赵水石
	厦门海澳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15980806202

	17
	王丽英
	厦门华旸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05928647337

	18
	柯　青
	厦门华旸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3806009183

	19
	李金明
	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3779927732

	20
	唐雪平
	集美区杏滨街道办事处
	15080330033

	21
	赵莲苹
	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3906044432

	22
	林敬艺
	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3950068488

	23
	余穗荣
	市九安安全检测评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5880277973

	24
	戴金儒
	市九安安全检测评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3651597158

	25
	林云燕
	市九安安全检测评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3950106545

	26
	王松荣
	厦门环信达化工有限公司
	18059819251

	27
	黄有明
	厦门海湾化工有限公司
	13606906916

	28
	陈跃龙
	厦门鑫海仓储码头有限公司
	13600941681

	29
	吕永安
	厦门致力金刚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59251553

	30
	黄　渊
	海顺德（漳州）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15805943292

	31
	黄辉煌
	蓝保（厦门）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18650196300

	32
	石泰山
	北京博诚立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13950123992

	33
	李彦文
	厦门双瑞船舶涂料有限公司
	15960281704

	34
	王新梅
	厦门海晟泰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18965101621

	35
	王晓伟
	亚洲酿酒（厦门）有限公司
	13600976521

	36
	李光宽
	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
	13950181579

	37
	颜仰东
	柯达（中国）图文影像有限公司
	13606099027



